
*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OSCO SHIPPING ENERGY TRANSPORTATION CO.,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而作出。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以下公告為本
公司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要求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倪藝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任永強先生及朱邁進先生，非執行董事汪樹青
先生、王威先生、周崇沂女士及馬媛茹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德先生、
李潤生先生、趙勁松先生及王祖溫先生所組成。



 

      

  

  

  

  

国国浩浩律律师师（（上上海海））事事务务所所  

  

关关于于  

  

中中远远海海运运能能源源运运输输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22002233 年年股股票票期期权权激激励励计计划划  

第第一一个个行行权权期期行行权权条条件件成成就就  

  

的的  

  

法法律律意意见见书书  

  

  

  

  

  

  

  

 

 
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天津  昆明  广州  成都  宁波  福州  西安  南京  香港  巴黎 

上海市静安区山西北路 99 号苏河湾中心 25-28 层 邮编：200085 

25-28/F, Suhe Centre, 99 North Shanxi Road,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200085, China  

电话/Tel: +86 21 5234 1668  传真/Fax: +86 21 5243 3320 

网址/Website: http://www.grandall.com.cn 

 

二〇二六年四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或“公司”）的委托，担任中远海能 2023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的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的规定，就中远海能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进行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节  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价值、考核标准等方面的合理性以及会计、财

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中远海能如下保证：中远海能向本所律师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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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材料及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邮件回复、口头回复等任何形式的资料）均是真实、完整、有效的，所有文件上

的签名、印章均为真实；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所律师作出法律判断的事实和文件均

已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中远海能本次激励计划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中远海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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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准和授权 

（一）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二〇二三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中远

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董事对该等议案回避表决。2023 年 10 月 26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二〇二三年第六次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2023 年 10 月

26 日，监事会对《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三）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至 2024 年 4 月 24 日对公司 2023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

会未收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4 年 4 月 30 日，公司公告了《中远海

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四）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

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

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处理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于同日出具了《中远

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二〇二四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 2023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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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人数及人员名单未作调整，调整后，

首次授予总数由 22,465,500 份相应调减为 22,309,600 份；此外，同意确定以 2024

年 5 月 10 日为首次授予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07 名激励对象授予

22,309,600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13 元/股。关联董事对该等议案回避

表决。2024 年 5 月 10 日，公司独立董事就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数量及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 

（六）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二〇二四年第三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 2023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发表核查意见，同意公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名单。 

（七）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2 日对预留授予拟激励对

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预留授予拟

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公告了《中远海运能源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八）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二〇二四年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

议案》，确定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24 年 12 月 30 日，向符合预留授予条件

的 24 名激励对象授予 4,635,800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12.09 元/股。同日，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次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九）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二〇二四年第九次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亦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发表核查意见，同意公

司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召开二〇二六年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和《关

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与行权价格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批准：（1）

批准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公司层面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条

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激励对象 100 人，可行权的

期权数量 6,735,326 份。（2）根据激励对象退休、离职、2024 年度个人综合考核

评价结果等情况，注销 1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行权的 1,797,380 份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25,148,020 份；根据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中期和 2024

年末期利润分配情况调整行权价格，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2.22 元/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1.8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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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事项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根据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中远海运能源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公司本

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及公司对应的相关情

况，具体如下： 

序号 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⑥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其他情

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满

足行权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根据考核办法，股票期权生效时点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综合考核评价结果为不称职； 

②激励对象发生按《激励计划》第三章规定不得参

与本激励计划的情形1。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任一情

形，满足行权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第一个行权期，即 2024

年）： 

如业绩同时达到以下条件，则公司业绩系数为

100%，否则为 0。 

①归母扣非净资产现金回报率（EOE）不低于22.0%，

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 

②以 2022 年为基期，利润总额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4.1%，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 

经审计： 

①2024 年归母扣非净资产现

金回报率（EOE）为 28.6%，

且高于同期对标企业 75 分位

的 25.6%。 

②以 2022 年为基期，利润总

额复合增长率为 38.1%，且高

于同期对标企业 75 分位

 
1 具体包括：（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

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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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经济增加值（EVA）完成国资委下达给集团并分

解到公司的目标。 

34.7%。 

③经济增加值（EVA）完成了

国资委下达给集团并分解到

公司的目标。 

4 

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前提下，公司将根据激

励对象生效前一年度综合考核评价等级决定激励对

象当年度的可行权数量。 

计算方法：个人实际可生效股票期权数量＝个人当

期计划生效的股票期权数量×公司业绩系数×个人

业绩系数 

其中，生效前一年度综合考核评价等级对应的个人

业绩系数如下： 

①优秀或称职：100% 

②基本称职：80% 

③不称职：0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123

名激励对象（包括首次授予和

预留授予）中，3 名综合考核

评价结果为“基本称职”的激

励对象可行权比例为 80%；

其余 120 名激励对象综合考

核评价结果为“优秀”或“称

职”，可行权比例为 1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 

三、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的公告文件，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

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一） 授予日：2024年5月10日 

（二） 行权数量：6,735,326份 

（三） 行权人数：100人 

（四） 行权价格：12.22元/股 

（五） 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六）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七） 行权安排：本次股票期权行权起始日根据自主行权业务办理情况确

定，截止日期为2027年5月10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

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八） 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 
占股权激励计划 

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 

总股本的比例 

任永强 执行董事、董事长 93,456 0.3468% 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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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超 总会计师 64,944 0.2410% 0.0014% 

张勇 副总经理 103,191 0.3830% 0.0022% 

徐葳 副总经理 90,948 0.3375% 0.0019% 

章雷 副总经理 58,014 0.2153% 0.0012% 

李叙华 总法律顾问 93,291 0.3462% 0.0019% 

倪艺丹 董事会秘书 54,417 0.2020% 0.0011% 

小计（7 人） 558,261 2.0718% 0.0117% 

其他激励对象（93 人） 6,177,065 22.9244% 0.1295% 

总计（100 人） 6,735,326 24.9962% 0.1412% 

注：授予时公司总股本为4,770,776,395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安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远海能本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事项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相关行权安排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